
綠堡華人基督教會規章 

THE BY-LAWS OF GREENSBORO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第一條 會員大會 

第一款 定期會員大會 

教會行政組織是由信徒遵行主耶穌基督的帶領而組成的。由會員組成的會員大會應在大會

中有權利投票表決教會的產業和有關牧師的議案。大會主席由執事會主席擔任。僅有正式

會員才有權投票。 

     １ 會員大會將於每年十二月份舉行。會中將提出年度報告和財務報告。牧師

也將在會中提出新年度的計劃大綱和目標。若有其他議案也可在會中表決。 

     ２ 新當選的執事將在會員大會中接受任命。 

     ３ 特別會員大會可視需要由執事會召開，或由百分之二十以上會員連署要求

召開。除非另有教會附則規定，特別會員大會至少需於一禮拜前在教會講壇上宣佈。 

第二款 敬拜聚會和團契聚會  

１ 除非另有安排，教會將於每週日有主日崇拜聚會。特別聚會如復興聚會、佈道會、差

傳講習會，可由牧師或執事會視需要而安排。 

２ 教會各團契應固定於特定時間聚會，時間和地點可由團契負責人決定。 

第二條 牧師 

第一款 聘請牧師 

１ 如現任牧師離職，牧師委員會自動成為聘牧委員會，負起尋找並聘請新牧師的責任。 

２ 聘牧委員會須向執事會提名推荐牧師人選，開會時執事會員至少有四分之三須出席以

達合法人數。推荐牧師人選需有出席執事的四分之三以上投票才得通過。每次推荐僅可考

慮一位人選。 

３ 經會員大會通過即可聘請牧師。 

第二款 牧師資格 

１ 牧師是上帝的僕人，也是教會的屬靈領袖。他必須具備有下列經節所列的資格：提摩

太前３：１～７，提多書１：６～９，彼得前書５：１～３。 

２ 同時牧師必須遵守教會的憲章和規條。 

第三款 牧師的職責 

牧師的職責如下： 

     １ 全備的宣揚 神的道。 

     ２ 安排主日崇拜，包括講道，聖餐和浸禮。 

     ３ 帶領教會會眾過聖潔的生活。 

     ４ 督導並協助教會各樣的活動。 

     ５ 探訪並輔導關懷教會會員。 

     ６ 作有系統的門徒訓練。 

     ７ 為教會各委員會的當然會員（聘牧委員會除外）。 

     ８ 為教會的特別或一般聚會排選並認可講員。 

第四款 牧師聘期 

    １ 牧師的第一次聘用為三年，在聘用期滿前至少三個月必須有牧師評鑑。若得



教會會員大會四分之三以上投票通過，教會應以書面正式續聘牧師，續聘三年。 

    ２ 第二任聘期屆滿後，將由執事會做續聘決定。 

第五款 牧師解聘 

１ 教會會員大會中若有三分之二投票通過可解聘牧師，教會必須給牧師三個月離職通

知。 

２ 若牧師的行為明顯地違反了於提摩太前 3:1~7，提多書 1:7~9所列的牧師行為準則，

或者牧師行事使教會蒙羞，在教會認定確有其事後可解聘牧師。牧師在教會做最後決定

前，可被立即停止事奉。 

第三條 傳道及職員 

第一款 選聘傳道及職員 

１ 視乎教會之需要，執事或牧師可向執事會提議適當人選聘為傳道或職員。 

２ 執事會投票三分之二通過提議的人選後，由執事會以書面聘請傳道或職員。 

第二款 傳道和職員的資格 

１ 傳道是上帝的僕人和未來的屬靈領袖，他必須具備有下列經節所列之資格：提摩太前

3:1~7，提多書 1:6~9，彼得前書 5:1~3。 

２ 被推荐聘為教會職員者必須是受過洗的基督徒，他應有崇高道德和理想並願意協助牧

師處理教會行政工作。 

３ 傳道和職員必須遵守教會的憲章和規條。 

第三款 傳道及職員聘期 

１ 傳道及職員之聘期為二年，最遲在聘用期滿前三個月必須予以評鑑。經執事會投票三

分之二通過後，由執事會以書面續聘二年。 

２ 以後每二年續聘一次。 

第四款 解聘傳道及職員 

１ 傳道或職員若經由執事會投票三分之二通過後，可予以解聘並於書面通知後一個月離

職。 

２ 若傳道或職員因故無法繼續留任，得於離職前一個月通知執事會，向教會提出辭呈。 

第四條 執事會 

第一款 組織 

１ 執事會由全體執事和牧師組成。 

２ 執事會主席由執事中選出並指定為負責人。 

３ 牧師是執事會的當然成員。 

４ 執事會主席在牧師出缺時負責教會的一切事務。 

第二款 執事會例會 

執事會例會是所有執事和牧師的會議。除非情況不允許，執事會例會應每月舉行一次。各

部門負責人在會議中作口頭或書面的報告。其餘必要的事項由執事會按情處理。 

第五條 執事 

第一款 執事的資格 

１ 推荐給執事會選舉或任命的候選人應是已受洗的基督徒，同時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並



且對教會事工有負擔的教會會員。（提摩太前書 3:1~12；提多書 1:6~9） 

２ 候選人應完全認同教會的憲章和規條。 

３ 候選人必須加入教會有一年以上。 

第二款 執事的提名和選舉 

１ 候選人可以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或是在選舉會議中經由任何一位執事提名。教會牧師應

擔任提名委員會主席。 

２ 執事選舉每年舉行一次。 

３ 新舊執事的交接工作必須在選舉後的一個月內平穩而有序地完成。 

第三款 執事的任期 

1 除非條例另有規定，所有執事的任期都是兩年。 

2 執事應在連任三次後停任一年，停任一年後可再被提名為候選人。 

第四款 執事的職責 

１ 執事的職責是推展和執行教會的所有事工。 

２ 執事同時也代表教會處理教會資產和法律事務。 

第五款 執事的卸任 

１ 執事可以因健康，遷移或其他的個人原因申請卸任。所提的申請須由執事會三分之二

為數通過。 

２ 若執事不能達到資格中所規定的要求，他（她）的任期將無須經由執事會批准而自動

結束。 

３ 若有執事請辭，牧師和執事會將會提名一位替補執事。新的替補執事將經由執事會三

分之二為數通過後；隨即就任繼續完成前任執事未滿之任期。 

第六條 會員 

第一款 會員分類 

Ａ正式會員： 

１ 一般會員  一般會員必須年滿１６歲。僅有一般會員才有資格在會員大會中投票。 

２ 附屬會員  未滿１６歲的會員為附屬會員。 

３ 副會員   擁有其他教會會員資格的基督徒願意加入本教會為會員，但仍持有原教

會一般會員身份者將被接納為副會員。 

Ｂ不參予會員： 

 凡教會的一般會員一連三個月以上未出席教會聚會是為不參予會員。不參予會員喪失會

員大會投票權，但若再度積極參予教會活動即可恢復投票權。 

Ｃ榮譽會員： 

 教會所支持或差派的宣教士，對教會和基督信仰有極大貢獻者，是為教會的榮譽會員。 

第二款 會員資格 

教會的會員必須有下列資格： 

１ 承認耶穌基督為個人的救主，並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２ 曾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受洗； 

３ 固定出席本教會的主日崇拜； 

４ 固定奉獻支持教會並遵守教會的憲章和規條； 

５ 教會的牧師是教會的當然會員； 



６ 曾參加教會的會員班； 

第三款 申請會員手續 

１ 申請人須向執事會報名申請。 

２ 參加會員班課程。 

３ 申請人須與教會牧師約談，確認個人對基督的信仰和加入教會的意願。 

４ 經執事會認可後即可成為會員，如申請人資格符合但未受洗，可在受洗後立即成為會

員。 

第四款 會員權利 

１會員可以要求下列的幫助和支持： 

  ａ會員及其親友之屬靈需求。 

  ｂ會員及其親友之代禱及探望需求。 

  ｃ會員之婚喪喜慶需求。 

  ｄ會員可依教會有關規定使用教會設備。 

第五款 會員義務 

１ 應努力遵守教會公約。 

２ 應尊重牧師，並為他禱告，協助他執行教會事工。 

３ 應盡力保守教會合一並與其他會員和諧相處。 

第六款 取消及恢復會員資格 

１ 會員可以書面通知執事會主動取消會員資格。 

２ 若會員未能保持會員必須條件，會員資格會被取消。若經牧師以及執事大多數同意，

執事會可以取消此會員的會員資格。 

３ 缺席會員（或長期缺席）若有合理的理由，執事會不可單以缺席為理由取消此會員的

會員資格。 

４ 若有人因違犯教會規章被取消資格，經悔改並由執事會投票表決，可恢復資格。 

５ 會員死亡，會員資格自動取消。 

第七款 變更及遷移會員資格 

１ 附屬會員若紀錄良好在年屆１６歲時可通知執事會變更成為正式會員。 

２ 從其他教會轉來的基督徒可經由上述申請方法將會員資格自前教會轉至本教會。 

第七條 崇拜部 

第一款 禱告組 

1負責每次禱告會前的禱告事項。 

2 負責安排帶領禱告會。 

第二款 崇拜組 

1 負責安排主日崇拜主席、招待、聖餐等。 

2 與總務同工協助牧師安排和預備主日崇拜一切事項。 

3 負責主日崇拜程序單及有關主日崇拜等事項。 

4 負責紀錄主日崇拜的出席人數。 

5 負責安排翻譯的同工。 

6 負責預備聖餐用品。 

第三款 聖樂組 



1 負責召集詩班成員、安排獻詩日期。 

2 鼓勵對聖樂有興趣的會員參與詩班的事奉。 

3 安排主日崇拜司琴的同工。 

第八條 教育部 

第一款 主日學 

１ 主日學負責人將負責成人、青少年和初信的主日學班。 

２ 保存準確的主日學出席紀綠並且和牧師一起鼓勵更多人參加主日學。 

３ 選定執事會批准的教師和成員。 

４ 負責選擇和購買所有主日教材和用品。 

第二款 兒童主日學 

１ 兒童主日學負責人將負責計劃和安排各樣兒童主日學班和嬰兒照顧。 

２ 負責購買和安排兒童主日學教材和用品。 

第三款 圖書館 

１ 圖書館負責人將整理和維持教會的書籍、聖經、詩歌本以及圖像資料。 

２ 按照牧師的推荐選擇和購買教會所需的書籍和影音帶。 

３ 將新書推荐給教會會員，並且鼓勵他們使用圖書館。 

第四款 造就 

１ 培訓負責人將安排各樣的培訓課程和出版材料以促進教會總體的屬靈知識和會員靈命

的成長。 

２ 和牧師一起安排新信徒在受洗前的造就課程。  

第九條 團契部 

第一款 團契 

    1 團契部負責人應負責安排每週團契活動的程序表。 

   2關注團契內弟兄姐妹的屬靈需要和靈命的長進。  

第二款 特別活動 

   1 特別活動負責人要與崇拜部一起安排特別活動的主題,講員和同工的安排。 

   2 負責安排感恩節、聖誕節、復活節、父親節、母親節以及歡送會等各樣特別的聚

會。 

   3 組織退修會或聯絡安排弟兄姐妹參加其他教會機構所舉辦的退修會和營會。 

4 負責安排教會野餐、戶外活動或其它體育活動。 

5負責管理戶外活動的體育器材。 

第十條 宣教部 

第一款 傳福音 

     １ 宣教部的負責人應安排和推展福音事工，讓更多人聽到福音信息。特別活

動包括佈道會，細胞小組以及基督徒小組等等。 

     ２ 和特別活動負責人和培訓負責人一起安排福音佈道會前的準備工作和結束

後的跟進工作。 

     ３ 關心教會內外的非基督徒朋友。 



４ 提供和安排針對個人傳福音的培訓課程，這些事工應在牧師以及教育部的共同協助下

進行。 

第二款 探訪 

１ 探訪負責人應系統地推展探訪事工。 

２ 關心那些長久沒有來教會的會員，如健康不佳、有需要以及有好消息的會員。 

３ 安排那些參加福音佈道會的慕道朋友的跟進探訪事工。 

第三款 宣教 

１ 宣教負責人將負責計劃和推展整個教會的宣教事工並且使更多教會成員參予宣教的事

工。 

２ 尋找那些可以獲得教會適當資助的宣教士、神學生和基督教機構，並且和教會會員們

分享他們的需要。 

第十一條 總務部 

第一款 設備 

    1 總務部負責人要負責管理教會崇拜、團契、午餐和主日學所需的活動場地,這包

括租或預訂場地,安排佈置場地以及打掃場地。 

    2 負責聚會時所需的各種音響及錄像設備。 

    3配合其它部門的活動,提供恰當的幫助。 

第二款 財務 

   1 財務負責人將負責管理教會所有的財務。他有權開支票和支付$2000以下教會的

財務。如果帳務數目超過$2000以上則要通過執事會的批准。 

    2 負責清點和存儲教會會眾的奉獻。 

    3 鼓勵會眾以聖經的教導去奉獻。 

第三款 記錄 

    1 教會的秘書要清楚地記錄教會所有的各項事務。 

    2 保管教會其它的記錄,包括教會會員、財務報告和銀行帳目。 

第四款 總務 

    1 總務負責人要(盡量)擔負起教會中不屬於其它部份的事務。 

2安排來訪的牧師、講員及新會員的吃、住及交通所需。 

第十二條 關懷部 

第一款 內務 

１ 協助牧師關心需要的人。 

２ 向牧師提供需要關心的人的情況。 

３ 促成關懷的氣氛，鼓勵弟兄姊妹們彼此互相關心。 

４ 為那些要離開的會員準備歡送禮物。 

５ 為受洗和一些特別情況準備禮物。 

第二款 慈善事工 

１ 對那些經濟貧困的或需要者向執事會提出方案和建議。 

第三款 迎新事工 

１ 積極在每次崇拜和團契聚會中歡迎新來的人。    



第十三條 解散 

教會經由特別會員大會百分之八十的會員通過後可以解散。教會解散後資產變賣所得之款

應由會員決定給予符合國家稅務條款５０１?１９４３規定的非盈利或慈善機構使用。 

第十四條 特別儀式 

第一款 聖餐 

１ 聖餐是指信徒為紀念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人的罪受死而擘餅喝杯的儀式。（馬太

福音 26:26~29, 哥林多前書 11:23~29） 

２ 除非特殊情況，聖餐儀式應在每個月的第一個主日舉行。牧師或執事會可以根據需要

作適當的變動。 

第二款 浸禮 

１ 浸禮表示信徒的舊我已經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和同復活，同時也表示信徒將自己獻給

神。浸禮需將全身入水，在條件不允許的情況下方可使用灑水禮。（羅馬書 6:3~11; 馬

太福音 28:19, 馬可福音 16:16, 使徒行傳 2:38~41） 

２ 浸禮儀式應根據需要而舉行並且應儘早通知，以便使那些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可以有足

夠的時間報名並在受浸前學習浸禮的課程。 

第十五條 歡迎條例 

儘管會員僅限於那些認同教會憲章和規條的基督徒，其餘所有人均歡迎參與教會主日崇

拜，團契和其他特別聚會。 

第十六條 規條的修正案  

  規條的修正案可在執事會議中有三分之二以上執事出席時提出，同時此修正案必須在

至少兩週以前的執事會議（例會或特殊會議）中提出。所提議的修正案必須由至少三分之

二的執事會成員批准。修正案的提案在下一個主日崇拜中作第一次宣佈，一週後在教會講

台上作第二次宣佈，之後才可召集特別會員大會並經由三分之二多數同意後修正教會規

條。 

 

**主後 2001 年 6月 17 日由江牧師率同執事會初訂** 


